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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 

 
第三節 

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 / 結算通 / 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 / 
參與者網間連接器 / RMS 

 

3.3    管理人仕  

3.3.1    委任及撤銷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的管理人仕  

各參與者均需委任其管理者（「管理人仕」）以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建立或撤消 

認可使用者使用中央結算系統。  

 

無論委任或撤銷使用人仕，參與者均須以指定方式向結算公司提出申請。  

 

當收到參與者申請委任管理人仕時，結算公司會提供一獨有的使用者編號及聰明咭 

予管理人仕以作為控制使用組別之用。參與者應確保其管理人仕在收到使用者編號

聰明咭後立刻根據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建立使用者密碼或更改聰明咭密

碼（如適用）。若管理人仕忘記其聰明咭密碼，參與者須以指定方式向結算公司提

出建立一新的聰明咭密碼。 

 

3.4 認可使用者 

3.4.1 委任及撤銷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的認可使用者 
各參與者均須確保只有經審核為認可使用者的人士方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 

用中央結算系統。  

 

各參與者須根據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透過其管理人仕經中央結算系統

終端機建立或撤消其認可使用者。 管理人仕為認可使用者建立使用者編號後，認

可使用者須立刻根據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建立使用者密碼。 
 

 

當委任一新的認可使用者，參與者均須以指定方式向結算公司申請一聰明咭予認可 

使用者。參與者應確保其認可使用者在收到聰明咭後立刻建立或更改聰明咭密碼

（如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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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認可使用者忘記其聰明咭密碼，參與者須由其管理人仕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 

建立一新的聰明咭密碼。  

 

3.5 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參與者網間連接器的使用管制 

 
3.5.1 與中央結算系統聯繫 

各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均獲結算公司提供向其發出的啟動終端機專用使用者編號。

結算公司是根據所採用的啟動終端機專用使用者編號，以確定聯繫中央結算系統的

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之身份。 
 
為了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與中央結算系統聯繫，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須使用

其使用者編號及使用者密碼或將啟動終端機專用的聰明咭插入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

之聰明咭讀取器及在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輸入聰明咭密碼。 
 
各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均獲結算公司提供的向其發出的啟動終端機專用聰明咭。

結算公司是根據所採用的啟動終端機專用聰明咭，以確定聯繫中央結算系統的認可

使用者或管理人仕之身份。 
 
參與者可以按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及指定銀行適用的中央結算系統終端

機使用者指引規定的方式，為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向結算公司申請聰明咭讀取器。 
 
在認可使用者經過三次嘗試後仍不能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啟用中央結算系統的

情形下，有關的參與者將須以指定的方式由其管理人仕重新確立該人士為該參與者

的認可使用者。 
 
在管理人仕經過三次嘗試後仍不能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啟用中央結算系統的情

形下，有關的參與者將須以指定的方式向結算公司申請重新確立該人士為該參與者的

管理人仕。 
 
為了透過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與中央結算系統聯繫，認可使用者須： 
 
(i) 將參與者啟動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專用的聰明咭插入參與者網間連接器之聰

明咭讀取器；及 
 
(ii) 在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輸入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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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參與者均獲結算公司提供的向其發出啟動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專用的參與者網間連

接器聰明咭。結算公司是根據所採用的啟動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專用聰明咭，以確定

聯繫中央結算系統的參與者之身份。 
 
參與者可以按照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規定的方式，為其參與者網間連接

器向結算公司申請聰明咭讀取器。 
 
在認可使用者經過三次嘗試後仍不能透過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啟用中央結算系統的情

形下，有關的參與者將須以指定的方式由其管理人仕重新確立以連接參與者網間連

接器。 
 
參與者亦可向結算公司申請重設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密碼。參與者將須填妥指

定的申請表格，並把表格交回結算公司。 
 
 

3.5.5 參與者負責保密 
各參與者均須負責管制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及其啟動終端機

專用聰明咭的使用管制並確保其安全性，確保其認可使用者及管理人仕的使用者編

號、使用者密碼及其聰明咭之密碼及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密碼的保密、確保其

認可使用者遵照其本身所被指定的使用組別及輸入交易限額、確保管理人仕的認可

功能密碼、以及確保管理人仕遵照其本身所被指定的管理權利。 

 
參與者須立即以指定方式通知結算公司以撤銷遺失及被盜取的聰明咭的使用組別。 
 
參與者須對其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或參與者網間連接器輸入中央結算系統的所

有指示負責。參與者需要申請或補領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必須填妥指定的「聰

明咭申請表格」，。並把表格交回結算公司。參與者須就申請或補領參與者網間連接

器聰明咭及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繳付所需的費用（見第 21.8 節）。 
 

第二十一節 

費用及開支 

本第 21 節內，“HKD”或“HK$”指港元；“CNY”指中國元(人民幣)，而“USD”指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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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i) 已刪除 

(ii) 已刪除 

(iii) 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的各項收費（使用聰明咭） 
 

- 建立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 

- 聰明咭的申請及更換費。 

每名收費 250港元每張收費 250港元 

 附註： 

 費用於新建立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

仕時記除。 

 

 附註： 

 費用於交付聰明咭時記除。 

 

  

- 聰明咭取讀器申請及更換費。 

 

每張收費 300港元 

 附註： 

 費用於交付聰明咭取讀器時記除。 

 

 

(iv) 參與者網間連接器 

 
- 聰明咭的申請及更換費。 每張收費 250 港元 

  
 附註： 

 費用於交付聰明咭時記除。 
 

  
- 聰明咭讀取器申請及更換費。 每張收費 300 港元 

  
 附註： 

 費用於交付聰明咭讀取器時記

除。 

 

  
- 參與者網間連接器的測試費。 

 

附註： 

適用於結算公司安排的免費測試

時段以外而由參與者要求的額外

測試時段。  

星期一至星期五結算公司的正常運作時間：

每日收費 1,500 港元 
 
星期六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

分：每半日收費 2,5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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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於測試完成後記除。 
星期六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每日收費 5,000 港元；若測試不超過下午

十二時三十分，收費則為 2,500 港元 
  

- 每一日常使用的參與者網間連接

器的使用費。 
每部每年收費 53,000 港元 

 


